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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证券代码：

601818 A

股证券简称：光大银行公告 编号：临

2015-027

H

股证券代码：

6818 H

股证券简称：中国光大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主要股东承诺不减持股份等事项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收到本行主要股东中

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 ）通知。 汇金公司于2015

年7月8日在该公司网站发布公告，坚决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在股市异常波

动期间，承诺不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并要求控股机构不减持所持有

的控股上市公司股票，支持控股机构择机增持。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603566

证券简称：普莱柯 公告编号：临

2015

—

015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员工持股计划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筹划员

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9日起

连续停牌。

公司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事项，并于股票停牌

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相关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3456

证券简称：九洲药业 公告编号：

2015-049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

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

公司股票（简称“九洲药业” ，股票代码：603456）已于2015年7月2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停牌公告刊登在2015年7月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正积极推进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各项工作，因员工持股计划各

参与方认为方案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正积极组织各中介就方案细节进行优化中；同时

持股计划参与人数较多且员工分属不同厂区和省市，具体沟通相对费时。 鉴于该事项仍

处于进一步推进过程中，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7月9日起继续停牌，并于停牌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

（含停牌当日）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复牌。

特此公告。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060

证券简称：海信电器 公告编号：临

2015-026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或者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发布关于电视产品技

术和产业升级的重大信息，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于2015

年7月9日停牌，并将于10日发布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9日

关于融通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

通基金” ）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从2015年7月9日起，融通中

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1629）新增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为场外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87， 公司网站：http://www.csc108.

com� D:\chensc\Application� Data\Foxmail7\Temp-2764-20150408111444\www.

swhysc.com；

2、 融通基金客服热线：400-883-8088、0755-26948088， 公司网站：www.rtfund.

com。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

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

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

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旗下基金

所持有的停牌股票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尊敬的基金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8号）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我公司决定自2015年7月8日

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停牌股票 “科华生物”（股票代码：002022）、 “海虹控股”（股

票代码：000503）、“中信国安”（股票代码：000839）、“金龙机电”（股票代码：300032）、

“南方泵业”（股票代码：300145）、“首开股份”（股票代码：600376）、“雏鹰农牧”（股票

代码：002477）、“金固股份”（股票代码：002488）、“美亚光电”（股票代码：002690）、

“东方网力”（股票代码：300367）、“万达信息”（股票代码：300168）、“易华录”（股票代

码：300212）、“康芝药业”（股票代码：300086）、“歌尔声学”（股票代码：002241）、“天

奇股份”（股票代码：002009）、“千方科技”（股票代码：002373）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

值，其中所用指数为中基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简称“AMAC行业指数” ）。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自上述股票恢复交易并收

盘价能反映其公允价值之日起，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r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0755-26948088、4008838088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

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

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证监会[2008]38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

有关规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指导

意见，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决定于

2015年7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股票“奥瑞金”（股票代码002701）、“博瑞

传播”（股票代码600880）、“步步高”（股票代码002251）、“长百集团”（股票代码

600856）、“长亮科技”（股票代码300348）、“常山股份”（股票代码000158）、“大华股

份”（股票代码002236）、“道博股份”（股票代码600136）、“迪安诊断”（股票代码

300244）、“东方财富”（股票代码300059）、“东方电热”（股票代码300217）、“东方国

信”（股票代码300166）、“东方网力”（股票代码300367）、“东华软件”（股票代码

002065）、“东阳光科”（股票代码600673）、“方大炭素”（股票代码600516）、“烽火通

信”（股票代码600498）、“凤凰传媒”（股票代码601928）、“赣锋锂业”（股票代码

002460）、“格林美”（股票代码002340）、“冠昊生物”（股票代码300238）、“光线传

媒”（股票代码300251）、“广汇能源”（股票代码600256）、“国金证券”（股票代码

600109）、“恒生电子”（股票代码600570）、“红相电力”（股票代码300427）、“华鹏

飞”（股票代码300350）、“华谊兄弟”（股票代码300027）、“华泽钴镍”（股票代码

000693）、“吉恩镍业”（股票代码600432）、“吉视传媒”（股票代码601929）、“佳都科

技”（股票代码600728）、“江南红箭”（股票代码000519）、“江钻股份”（股票代码

000852）、“捷成股份”（股票代码300182）、“捷顺科技”（股票代码002609）、“金信

诺”（股票代码300252）、“锦龙股份”（股票代码000712）、“久联发展”（股票代码

002037）、“均胜电子”（股票代码600699）、“康芝药业”（股票代码300086）、“科达股

份”（股票代码600986）、“乐视网”（股票代码300104）、“联络互动”（股票代码

002280）、“美亚柏科”（股票代码300188）、“闽福发Ａ”（股票代码000547）、“南方泵

业”（股票代码300145）、“南山铝业”（股票代码600219）、“青岛金王”（股票代码

002094）、“荣科科技”（股票代码300290）、“三安光电”（股票代码600703）、“三联虹

普”（股票代码300384）、“山煤国际”（股票代码600546）、“神火股份”（股票代码

000933）、“省广股份”（股票代码002400）、“盛和资源”（股票代码600392）、“苏交

科”（股票代码300284）、“特锐德”（股票代码300001）、“腾信股份”（股票代码

300392）、“天邦股份”（股票代码002124）、“天和防务”（股票代码300397）、“通策医

疗”（股票代码600763）、“通鼎互联”（股票代码002491）、“万达信息”（股票代码

300168）、“万达院线”（股票代码002739）、“万润科技”（股票代码002654）、“网宿科

技”（股票代码300017）、“锡业股份”（股票代码000960）、“喜临门”（股票代码

603008）、“新国都”（股票代码300130）、“信雅达”（股票代码600571）、“徐工机械”

（股票代码000425）、“银邦股份”（股票代码300337）、“银泰资源 ”（股票代码

000975）、“赢合科技”（股票代码300457）、“永兴特钢”（股票代码002756）、“云南锗

业”（股票代码002428）、“中储股份”（股票代码600787）、“中金岭南”（股票代码

000060）、“棕榈园林”（股票代码002431）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该股票复牌后，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行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

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http://www.� msjy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388咨询或查阅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

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

2015-049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振石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石集团” ）分别于2013年3月19日、2013

年4月9日、2014年7月29日、2014年8月29日将其持有的30,946,

560股、21,900,000股、11,000,000股、4,610,000股公司股份质

押给中国民生银行杭州分行， 为其在该行申请的两年期6亿元人民

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前述四次质押股份数合计为68,456,56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7.84%）。 2015年7月7日，该笔综合授信到期，被

质押的68,456,560股公司股份全部解除质押。

在上述股份质押解除的当天，振石集团将其持有的58,456,560

股、10,000,000股公司股份（合计68,456,5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84%）重新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为其向该行申请的两

年期9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质押期间为2015年7月7日至

2017年6月29日。 股份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本次股份质押完成后， 振石集团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量为

158,016,5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11%）。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

2015-050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及第二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7月8日，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收到控股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 ）以

及第二大股东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石集团” ）关

于增持本公司股份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中国建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振石集团，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根据近期股市变化情况， 为共同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同时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的充分信心以及对本公司的价值判断，

中国建材和振石集团将按照以下计划增持本公司股份：

中国建材计划以自筹资金自2015年7月9日起， 于未来6个月内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允

许的方式和规则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

截至目前总股本的5%。

振石集团计划以自筹资金自2015年7月9日起， 于未来6个月内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允

许的方式和规则增持本公司股份， 计划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2,500

万元人民币（含2,500万元人民币）。

三、中国建材和振石集团承诺

中国建材和振石集团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

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四、合法合规性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其他说明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持续关注中国

建材及振石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并根据后续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002652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 公告编号：

2015-07-02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扬子新材” ）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于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胡卫林先生主持，应

参加会议董事6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6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

与会董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杭州新永丰钢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新永丰钢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永丰” ）业务发展需要，

拟向中国银行富阳春江支行申请融资授信贷款5000万元人民币，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新材” 、“公司” ）为其提供融资担保。

经审议，本次公司对新永丰的担保事项，是开展正常经营活动所需。 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与中

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刊登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7-03）。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652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 公告编号：

2015-07-03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基本情况：

因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新永丰钢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永丰” ）业务发展需要，

拟向中国银行富阳春江支行申请融资授信贷款5000万元人民币，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新材” 或“公司” ）为其提供融资担保。

2、简要说明：

2015年7月8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全票通过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杭州新永丰钢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概况

公司名称：杭州新永丰钢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12日

法定代表人：李庆富

注册地址及主要经营场所：富阳市大源镇广源大道299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7,000万元

经营范围：精密冷硬薄钢板、热镀锌钢板生产、销售；热镀铝锌钢板、彩钢板、机电产

品、建筑材料批发；货物进出口。

主营业务：公司主要经营镀锌板的生产和销售业务。

扬子新材持有新永丰51%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财务情况

截止2014年12月31日， 杭州新永丰钢业有限公司经审计的的资产总额为176,984,

391.55元，负债为108,476,712.26元，资产负债率为61.29%， 2014年1-12月份营业收入

35,835,353.53元，实现净利润-1,485,811.35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新永丰拟向中国银行富阳春江支行融资5000万元，公司为新永丰担保

5000万元。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期限：本次担保期限不超过2016年7月8日。 具体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对新永丰的担保事项，是开展正常经营活动所需。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

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

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包括本次担保金额）为15,000

万元（全部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 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5.60%，无逾期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

股票代码：

600674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27

号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川投集团增持股份暨公司回购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7月8日，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四川

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投集团” ）通知，近日股市波动较大，川投能源公

司股价也受之影响，为贯彻央行、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和保监会关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的相关精神，基于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和未来发展的信心，为维护公司股价和上市公司股东

利益，川投集团拟于近期增持公司股票，并提议川投能源筹划回购股份，具体内容公告如

下：

一、川投集团增持计划

在川投能源股价低于合理估值的情形下，川投集团拟于未来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累

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0%，增持金额累计不低于壹亿元人民币。目前川

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峨眉铁合金综合服务开发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2,214,455,080

股，持股比例为50.30%。

川投集团将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法律法

规规定，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川投能源回购股份

根据控股股东川投集团提议，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建议公司按照不高于10元/股回购

股份。 目前公司正在筹划回购公司股票事项。

特别提请投资者注意： 上述控股股东增持股份事项尚需经过四川省国资委审批通过

后方可实施。公司回购股份事项，还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四川省国资

委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9日

股票代码：

600815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37

债券代码：

122156

债券简称：

12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商洽签订重大海外订

单，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

票于2015年7月8日停牌一天，公司债“12厦工债”（122156）不停牌。

经公司确认，预计上述订单的交易金额约为1亿美元（约占公司2014年度

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0%以上），如果公司获得上述订单并实现销售，将对公司

当期损益产生积极影响。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9日起复牌。

公司与有关方尚在商洽上述订单的其他细节，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订单

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8日

关于京东电子交易平台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

经本公司与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9

日-7月15日，对投资人通过京东金融电子交易平台投资的基金产品实施前端认/申购（含定期申购）优

惠，优惠费率为0%， LOF基金原费率采用固定费率的除外。 7月15日15:00后恢复现有优惠费率，即基

金相关公告中规定的前端申购费率（以下简称为“标准费率” ）大于0.6％的，单笔申购费率按标准费率

4折执行，折后费率如果低于0.6%，则按0.6%计收；标准费率小于或等于0.6％的，单笔申购按标准费率

执行，固定费率除外。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9日

南方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B

类份额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南方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关于基

金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约定， 当南方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

金” ）之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小于0.2500元时，南方中证国有企业改革份额（场内简称：改革基

金，场内代码：160136）、南方中证国有企业改革A类份额（场内简称：改革A，场内代码：150295）、南方

中证国有企业改革B类份额（场内简称：改革B，场内代码：150296）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截至2015年7月8日，南方中证国有企业改革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为0.2487元，达到基金合

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将以2015年7月9日为基准日办理不定期份

额折算业务。 截至2015年7月8日， 南方中证国有企业改革B类份额收盘价为0.542元， 溢价率高达

117.93%。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南方中证国有企业改革B类份额杠杆倍数将大幅降低，恢复到初始杠杆水

平，南方中证国有企业改革B类份额的溢价率可能大幅降低。 投资者如果在折算基准日（2015年7月9

日）当天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9日

南方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公告

根据《南方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中关于不定期

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南方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国企

改革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小于或等于0.2500元时， 本基金将以该日后的次一交易日为本基金不

定期折算基准日。

截至2015年7月8日，本基金国企改革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为0.2487元，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

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

关业务规定，本基金将以2015年7月9日为基准日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本次不定期份额折算的基准日为2015年7月9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南方国企改革份额（场内简称“改革基金” ，基金代码：160136，包

含场内份额和场外份额）、国企改革A份额（场内简称“改革A” ，基金代码150295）、国企改革B份额

（场内简称“改革B” ，基金代码150296）。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南方国企改革份额、国企改革A份额、国企改革B份额按照《基金合同》“二十、基金份额折算” 规则

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当国企改革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小于或等于0.2500元时， 本基金将分别对国企改革A份额、

国企改革B份额和南方国企改革份额进行份额折算， 份额折算后本基金将确保国企改革A�份额和国企

改革B份额的比例为1：1，份额折算后南方国企改革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国企改革A份额和国企改革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均调整为1.0000元。 南方国企改革份额、国企改革A份额和国企改革B份额的

份额数将相应缩减。 具体折算原则及公式如下：

（1）国企改革B份额

（2）国企改革A份额

折算后国企改革A份额与国企改革B份额的份额配比保持1:1不变，即NUM

后

A

=NUM

后

B

国企改革A份额持有人新增的场内南方国企改革份额的份额数

＝

（3）南方国企改革份额

（4）折算后南方国企改革份额的总份数

折算后南方国企改革份额的总份额数＝南方国企改革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折算后的南方国企改革份

额的份额数＋国企改革A份额持有人新增的场内南方国企改革份额数

（5）为保护持有人利益，本基金在折算基准日折算前的基金份额净值/参考净值计算保留到小数点

后9位,小数点第9位以后舍去。 份额折算后场外基金份额的份额数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

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舍弃，余额计入基金财产；场内基金份额的份额数计算结果保留到整数位，余额的

处理方法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基金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则及有关规定执行。

按照上述折算和计算方法，可能会给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资产净值造成微小误差，视为未改变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资产净值。

四、不定期份额折算示例

假设在本基金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日，南方国企改革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国企改革A份额与国企改

革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如下表所示，折算后，南方国企改革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国企改革A份

额、国企改革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均调整1.0000元，则各持有南方国企改革份额、国企改革A份

额、国企改革B份额10,000份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的变化如下表所示：

折算前 折算后

折 算 前 基

金 份 额 数

（

份

）

折算前基金份额净

值

/

参考净值

（

元

）

折算后基金份额数

折算后基金份

额 净 值

/

参 考

净值

（

元

）

南方国企改革份

额

10,000 0.617000000 6,170

份南方国企改革份额

1.0000

国企改革

A

份额

10,000 1.028000000

2,060

份国企改革

A

份额

＋8,

220

份南方国企改革份额

1.0000

国企改革

B

份额

10,000 0.206000000 2,060

份国企改革

B

份额

1.0000

五、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2015年7月9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含定投，下同）、赎回、转

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下同）、配对转换业务；改革A、改革B将于2015年7月9日上午9:

30-10:30停牌一小时，并于2015年7月9日上午10:30复牌。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

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二）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15年7月10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

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改革A、改革B暂停交易。当日，本基金登记机构及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办理

份额登记确认。

（三）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2015年7月13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

算确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

业务，改革A、改革B将于2015年7月13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并于2015年7月13日上午10:30

复牌。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7月13日改革A、改

革B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7月10日的改革A、改革B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2015年7月13日

当日改革A和改革B均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六、重要提示

1、本基金改革A、改革B将于2015年7月9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并于2015年7月9日上午

10:30复牌。

本基金改革A、改革B将于2015年7月13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并于2015年7月13日上午

10:30复牌。

2、本基金国企改革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国企改革A

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国企改革A份额变为

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国企改革A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的南方国企改革份额， 因此原国企

改革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此外，南方国企改革份额为跟踪中证国有企业改

革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原国企改革A份额持有人还可能会承担因市

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本基金国企改革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倍数将大幅降

低，将恢复到初始杠杆水平，相应地，国企改革B份额净值随市场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

减小。

4、由于改革A、改革B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改革A、改革B的折溢价

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人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国企改革A份额、国企改革B份额、南方国企改革份额的场

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均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国企改

革A份额、国企改革B份额、南方国企改革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

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6、国企改革B份额折算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与折算条件0.250元可能有一定差异。

7、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8、投资人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

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9日

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可能

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关于基金不

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约定，当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B类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小于0.2500元时，南方中证高铁产业份额（场内简称：高铁基金，场内代码：

160135）、南方中证高铁产业A类份额（场内简称：高铁A级，场内代码：150293）、南方中证高铁产业B

类份额（场内简称：高铁B级，场内代码：150294）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5年7月8日收盘，南方中证高铁产业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

净值接近基金合同约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 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南方中证高铁产业B类份额近期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波动情况。

针对不定期份额折算可能带来的风险，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1、由于南方中证高铁产业A类份额、南方中证高铁产业B类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南方中证高铁产业A类份额、南方中证高铁产业B类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

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2、南方中证高铁产业B类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恢复至初

始杠杆水平。

3、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南方中证高铁产业B类份额的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

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 此折算基准日南方中证高铁产业B类份额的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0.2500元

有一定差异。

4、南方中证高铁产业A类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南方中

证高铁产业A类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南方中

证高铁产业A类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南方中证高铁产业A类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

南方中证高铁产业份额的情况， 因此南方中证高铁产业A类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

增加。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

基金资产，持有极小数量南方中证高铁产业份额、南方中证高铁产业A类份额、南方中证高铁产业B类份

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2、如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可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暂停南方中证高铁产业A类份额与南方中证高铁产

业B类份额的上市交易、配对转换，以及南方中证高铁产业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托管等相关业务。 届时

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及《南方中证高铁产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9-8899（免长途话费）。

3、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9日

南方利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7

月

9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利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利达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56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

年

7

月

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南方利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

南方利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南方利达

A

南方利达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566 001567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名称 证监许可

[2015]

【

1285

】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

至

2015

年

7

月

3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

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5

年

7

月

7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883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685,664,803.77

份额级别 南方利达

A

南方利达

C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56,602.51 0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1,685,664,

803.77

0

利息结转的份额

56,602.51 0

合计

1,685,721,

406.28

0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140,010.27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83% -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基金投

资和研究 部门 负 责人 认购 本

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

0 -

本基金基 金经 理认 购本 基金

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

10

万 份 至

50

万份

（

含

）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5

年

7

月

8

日

注：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

金资产中支付。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届时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

实际运作情况决定并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

赎回的开始时间。

2、投资人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话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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